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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礼士路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估价对象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3783.57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大）乡建字000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17010.7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地上规划建筑面积为84374.11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43005.91平方米、人才公寓40855.6平方米、设备及其它规划建筑面积512.6平方米）；地下规划建筑面积32636.61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库房、物业用房、汽车库、厨房、健身房、职工餐厅、自行车库、设备用房及其它。
根据《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估价对象使用合同约定土地成交价款为107601万元，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及《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已全部缴纳。
估价目的：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礼士路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礼士路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23年11月10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F81绿隔产业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F81绿隔产业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即通路、通临电、通临水），不动产权利人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开始进行地下施工，并建有数幢临时工程用房。由于估价对象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地下施工部分及地上临时工程用房价格。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本次估价对象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3783.57平方米。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大）乡建字0004号]及附件附图，上载明的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17010.7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2072年12月3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1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1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3年11月10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F81绿隔产业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1年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土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如：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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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3年11月10日                         估价期日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0115006001JB00564W00000000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
	F81绿隔产业用地
	F81绿隔产业用地
	F81绿隔产业用地
	2.5
	2.5
	2.5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即通路、通临电、通临水），并开始进行地下施工，并建有数幢临时工程用房。
	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9.1年
	33783.57
	117010.72
	30763
	8881
	103927

	抵押价格
	102407

	币种：人民币

备注：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23154.23平方米，全部为地下车库。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地下车库补缴标准为637元/平方米，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为人民币1520万元。上表所列抵押价值已扣减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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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及《北京通》，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即通路、通临电、通临水），不动产权利人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开始进行地下施工，并建有数幢临时工程用房；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大）乡建字0004号]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正在进行地下工程施工，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1）根据《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合同约定土地成交价款为107601万元，《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及《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已全部缴纳。2）估价对象规划条件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大）乡建字0004号]及附件附图，其中涉及地下经营性用途。按照北京市土地出让惯例，土地出让时的规划指标均未涉及地下经营性用途，新增的地下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需相应补缴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本次评估设定的规划指标，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23154.23平方米，全部为地下车库。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仅地下车库需要补缴地价款，标准为637元/平方米，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为人民币1520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土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1520万元。
5. 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附件1：测算过程
一、估价对象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32136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33783.57平方米。
1）人才公寓分摊土地面积＝（40863.73＋3816.27）÷107023.87×33783.57＝12899.2（平方米）
2）办公用房分摊土地面积＝（43005.91＋4016.33）÷107023.87×33783.57＝13575.41（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大）乡建字000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17018.85平方米，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人才公寓
	40863.73 
	40863.73
	0

	办公
	43005.91 
	43005.91
	0

	地下车库
	23154.23
	0
	23154.23

	设备及其他
	9994.98
	512.6
	9482.38

	合计
	117018.85
	84382.24
	32636.61


1）人才公寓分摊非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40863.73÷107023.87×9994.98＝3816.27（平方米）
2）办公用房分摊非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43005.91÷107023.87×9994.98＝4016.33（平方米）
（3）综合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人才公寓取6%、办公用房取10%、地下车库取3%。
综合利润率
＝（40863.73×6%+43005.91×10%+23154.23×3%）÷（40863.73+43005.91+23154.23）
＝7%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建筑物建设期：2年
3.建安情况说明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人才公寓
	6000 
	24518

	办公用房
	5000 
	21503

	地下车库
	4500
	10419

	设备及其他
	4500 
	4498

	合计
	——
	60938


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人才公寓精装交付，办公室内毛坯公共区域精装交付。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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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一期） YZ00-0803-0012 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号地D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地区集体产业用地2号地DX00-1002-L06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3年11月10日
	100
	2021年12月20日
	99
	2020年12月24日
	98.5
	2020年12月22日
	98.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9.17
	100
	50
	101
	50
	101
	50
	101

	容积率
	2.5
	100
	1.5
	102
	2.2
	100
	2.5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办公集聚程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3783.57
	100
	40082.2
	100
	72673.49
	102
	43870.1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三通
	97
	三通
	97
	三通
	97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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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8.5
	100/
	98.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98
	100/
	100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3626
	15800
	13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503
	16058
	1399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3503＋16058＋13990）÷3＝14517（元/平方米）
土地价格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14517×83869.64÷10000

＝121754（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人才公寓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629
	a+b+c

	（A）
	租金收入
	362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2.7

	
	
	
	
	面积（㎡）
	40863.73

	
	
	
	
	月数（月）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34921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2895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623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6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8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3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0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80

	e
	相关税费
	39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7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01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 P建1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77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6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2 P建1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P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
	3492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04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605.9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89.8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414.1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2899.2

	（B）
	维修费
	349.21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1）×维修费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52.3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36.2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58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7022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47.1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718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863.73


注：（a） 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1）; （b）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才公寓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1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17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2）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951
	a+b+c

	（A）
	租金收入
	494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5

	
	
	
	
	面积（㎡）
	43005.91

	
	
	
	
	月数（月）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31535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2520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331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4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80

	e
	相关税费
	35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0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88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 P建2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57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P建2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P建2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
	3153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23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826.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59.0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565.1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0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3575.41

	（B）
	维修费
	315.35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2）×维修费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47.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49.5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71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9202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7.1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21398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3005.910


注：（a） 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2）; （b）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办公用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1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估价对象建设期为2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17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计算。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70221 +92025＝162246（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62246
	——
	——
	——
	依前述

	2
	开发成本
	84346+0.1012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66522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60938 
	117018.85
	5208
	——
	单价×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28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36
	——
	——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106
	117018.85
	180
	——
	单价×面积

	5）
	相关税费
	914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117018.85
	0
	——
	单价×面积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177
	40863.73 
	160
	——
	单价×面积

	
	
	
	76155.12 
	200
	
	

	（4）
	管理费用
	1374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245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529+0.0722P土
	——
	——
	3.4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722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529
	——
	——
	——
	（1）-（5）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8499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5132+0.072P土
	——
	——
	7%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72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132
	——
	——
	——
	

	4 .土地价格
	62025
	——
	——
	——
	1-2-3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绿隔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121754
	70%
	103835

	
	剩余法
	62025
	30%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DX05-0101-6008地块F81绿隔产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礼士路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崔锴、赵雯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3-1-0144-P02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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